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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小板桥街道办事处
小街办函〔2020〕45 号

〔办理类型：A 类〕

〔是否公开：公开〕

官渡区人民政府小板桥街道办事处
关于官渡区第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第 164060号

建议答复的函

尊敬的祁红珊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整治昆明市官渡区小板桥狗市的建议》收悉，

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您在建议中反映：小板桥狗市从 2016 年开始，每逢周末在

路边占道交易，不仅环境卫生脏乱差，更存在偷狗、销赃、吃狗

等一条龙的黑色产业链，且如火如荼地开展着，公然成为偷狗贼

的主要销赃地。没有任何经营手续，卖家将被盗的狗一车一车地

拉进市场，按十元一公斤售卖，现场供买家宰杀食用，且现在正

处疫情期间，把未经检验的偷盗来的狗投入市场供人食用，一旦

出现染病肉被食用，昆明为疫情防控工作所做的一切努力将被全

面清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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针对您提出的问题，街道认真专题研究，对存在的问题及时

进行整治，情况如下：小板桥街道羊甫狗交易市场所在地块位于

小板桥街道办事处羊甫社区昆玉高速以东，占地面积约 50 亩（以

实际测量为准），属羊甫社区大羊甫村第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七组

预留安置用地。该地块于 2006 年由附近村民自发形成的小板桥

街天狗交易市场，至今已 14 年之久。

由于小板桥街道办事处林岸馨宸社区云秀路与安和路交叉

口处的“阳光医疗”地块，须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前拆除地上的

所有建构筑物和搬空地上所有物品，交给“阳光医疗项目”开发

商使用。另外，根据市、区要求，要对羊甫社区自发形成的狗交

易市场进行取缔。故小板桥街道羊甫社区已将羊甫狗交易市场取

缔，作为“阳光医疗”地块上搬离物品临时堆放场地使用，以达

到狗交易市场长期取缔，避免反弹的目的。

感谢您对街道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
以上答复，如有不妥，请批评指正。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张继元 0871-67363561，手机号

13888559434）

官渡区人民政府小板桥街道办事处

2020 年 9 月 25 日

抄送：区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委、区政府目督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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